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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

(1) 负责拟订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地方公路和市政设施建

设、危房改造和城乡人居环境改善、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、年

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和推进全区城市建设和村镇建设工

作。

(2) 承担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。承担实施辖

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监管责任。负责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的年

审工作。配合上级部门对辖区房屋租赁、评估、中介市场进行

监管。

(3) 负责房屋使用和维护（含房屋安全普查、安全鉴定、棚

户区改造、农村泥砖房改造、应急抢险、白蚁防治等）的监督

管理。负责统筹协调既有建筑物的外立面安全监管工作。负责

直管房管理工作，负责查处违反直管房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(4) 负责辖区物业管理活动的行政管理工作。负责指导物业

管理区域业主大会的成立、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和换届工作。

(5) 负责规范和指导全区村镇建设，促进城乡建设统筹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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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，统筹汇总中心镇和名镇名村基础

设施建设年度计划，指导小城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改善工

作，指导中心镇、名镇名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配合历史文化

名城(镇、村)的保护工作。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。负责

危房改造和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工作。

(6) 执行工程建设、建筑业的行业发展、安全生产和文明施

工管理的政策和规章制度。负责上级部门下放或委托的相关企

业资质核准和业绩核查。指导和监督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、

建筑设备等在建筑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和发展工作。承担推进民

用建筑节能减排责任。指导监督本行业安全生产工作。承担建

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等职责。

(7) 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、道路（含公路和城市道

路及其桥梁、隧道）工程施工质量、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监

督管理工作。参与工程建设一般质量安全事故调查与处理，配

合工程建设较大及以上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(8) 承担本区道路（含公路和城市道路及其桥梁、隧道）建

设管理责任，承担道路建设实施的协调督导，组织指导道路运

输站场、公共汽车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。

(9) 负责本行业政府投资大中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（含概算）

审查。负责房屋建筑、道路（含公路和城市道路及其桥梁、隧

道）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。综合协调区政府指定范围

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。配合市政建设重点工程在本区的建设推

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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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负责道路（含公路和城市道路及其桥梁、隧道）养护

维修行业的监督管理。承担由区本级负责的道路（含公路和城

市道路及其桥梁、隧道）养护维修的组织实施工作。负责道路

（含公路和城市道路及其桥梁、隧道）附属设施（车行隔离栏、

人行护栏除外）、交通设施（交通信号灯、诱导屏、交通监控

设施除外）的监督管理。负责道路（含人行道相关公共场地）

临时占用、挖掘的审批。

(11) 负责道路运输、道路运输服务业、停车场、汽车租赁

的监督管理，协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发展，承担邮政的运

输协调工作。负责组织实施职责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工

作。负责落实交通战备工作。

(12)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2.部门机构设置

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设行政单位 1个；事业

单位 9个，其中：参公事业单位 2 个、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7

个。分别为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（本级）、广州

市白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、广州市白云区交通管理

总站、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财务结算中心、广州市

白云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、广州市白云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、

广州市白云区重点交通项目管理中心、广州市白云区房屋管

理中心、广州市白云区道路设施养护管理中心、广州市白云

区建设工程研究和招投标管理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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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本部内设机构 13个，分

别为办公室（审批管理科）、市政建设科、公路管理科、市

政设施管理科、村镇建设科、城市环境建设科、建筑业管理

科、建设工程消防管理科、房地产业管理科、房屋管理科（物

业管理科）、交通备战科、物流运输管理科、人事科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区住房建设交通局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于住

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按照

区委工作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和城

乡建设、交通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负责住房和城乡建

设、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工作。

2023年区住房建设交通局的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：

1.完善城乡基础设施，城乡建设成效明显

一是道路基础设施加速推进。白云区 2023年推进道路

建设项目 99个，全年完成投资约 86亿元（年初目标 85亿），

实现湖滨东路（华快南辅道-湖滨南路）、永兴村收储地块出

入道路等 26个项目（年初目标 25个）新开工；多方面筹措

资金，解决资金缺口，积极申请专项债资金，成功申请道路

专项债项目包 10个，资金下达 12亿元。主骨架道路稳步推

进，取得阶段性成果。二是机场三期建设稳步开展。主体工

程完成 7924栋住宅、760栋（宗）物业、总面积 413万平方

米房屋拆卸，如期完成“全部用地 100%移交”任务目标。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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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已完成用地交付 3007亩，交地率 98.8%。留用地选址已签

订全部集体土地（1690亩）征地协议，完成建构筑物征拆补

偿支付 7.43亿元。三是美丽乡村取得新成效。完成 2022年

度 9条市级美丽乡村创建及考核验收，分数排名全市第一，

人和镇凤和村成功创建首批“广州市岭南特色美丽乡村精品

示范村”；加快推进 2023年度 3条市级美丽乡村建设工作，

推动 14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施，其中 10个项目完工，4

个项目预计春节前完工。四是道路设施管养常态化开展。动

态更新 2023年路长名单 249名。常态化开展非法占用公路设

卡日常巡查，道路负面清单纳入围院式管理工作指引。持续

组织桥下空间综合治理，现状桥下空间 100%完成整治，优

化利用 27座人行天桥桥下空间。五是工程建设技术评审科

学严谨。完成 122个项目的建设方案联合评审，同比增加

281%；完成 40个项目的初步设计技术评审，同比增加 82%；

完成 88个项目的概算评审，送审金额 60.74亿元，审定金额

56.85亿元，总核减 3.89亿元，核减率 6.40%。

2.管理创新，保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

一是建筑产业持续发展。2023年前三季度，全区建筑业

总产值 695.43亿元，同比增长 8.9%，总量与增速均排全市

第五。2023年全年建筑业总产值预计突破 1000亿元，施工

报建量突破 1400万平方米。二是新城建蓬勃发展。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建筑要求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，我区建筑绿色

水平稳步提升。2023年新开工民用建筑 277.52万平米，绿色

建筑占比 100%，竣工民用建筑面积 114.18万平方米，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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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占比 99.82%。三是设计之都初步显现。设计之都一期工

程基本完成，北区已投入运营；二期工程形象进度已超 90%；

陂塘排渠改道工程、设计殿堂均已完工。省交通规划设计研

究院、香港思城控股、市设计院白云分院等 7家企业入驻设

计之都。四是电动车自行车及其充电设施强化管理。清理共

享电动自行车 6.6万台，企业自行回收 1.46万台，回收或者

规范停放车辆 192.9万台次。白云新城、设计之都、黄边地

铁站等重点地区地铁站实行共享单车入框停放技术。五是工

程质量安全严抓严管。严把质量关，开展建筑原材构件监督

抽检。今年以来，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，在监

项目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。

3.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住房体系更加完善

一是老旧小区改造亮点显著。总投资 11.38亿元，新开

工 60个项目（同比持平），完工 60个项目（同比增长 500%），

两项数据均居全市首位，惠及 1244栋楼、43817户居民，建

筑面积 325.81万平方米。在全市率先启用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
运营一体化（EPCO）的实施模式，审批通过 4批 66个老旧

小区，推动 33个无物业小区引入物业管养。黄石花园利用社

会力量活化公房利用的项目，入选住建部第八批可复制政策

机制清单；采用 EPCO的建设模式，有望成为广州唯一入选

住建部第二批全国示范项目。二是房屋和物业管理不断完

善。继续开展自建房排查整治，整治经营性隐患自建房 329

栋，整治非经营性自建房 6269栋。加强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

建筑安全和修缮管理，开展免费修缮专业技术咨询和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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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专业巡查和网格化巡查，全面提升修缮督导力度。新增

业主组织 84个，有效期内业主组织 224个，业主组织覆盖率

62.4%。

4.推动重大平台建设，空铁水陆多式联运格局显现

一是重大平台载体初步成型。石湖智慧供应链物流总部

益云物流项目建成投产，特货作业区投入运营；广州白云神

山物流枢纽及中欧班列融合创新产业园广州食材之都项目等

“N”个配送中心正加速落地。二是交通运输业强劲复苏。全

区交通运输业共 410家规上企业，2022年营收 1219 亿元，

2023年 1-11月营收 1619亿元、同比增长 44.5%。

5.坚持交通综合治理，道路交通出行环境更加改善

一是停车场建设管理。牵头编制《白云区关于解决停车

难问题的工作方案》。认真落实停车场管理，办理停车场备

案手续 345宗，巡查检查停车场 200家次，整改问题 300条。

二是公交线路调整开通。协调市交通部门优化调整线路公交

9条、新开通便民服务车线路 12条。做好白云枢纽汽车客运

站三级站运营准备工作。三是加强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监管。

对 3018家（次）道路运输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，发现隐患

问题 2348处（其中符合交通运输部重大隐患 62处，均已完

成整改），签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342份，移送执法处理案件

304宗，现已立案 99宗，行政罚没 131.7万元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1.部门整体支出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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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

通运输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按照区委工作要求，

指导和推进全区城市建设和村镇建设工作。一是改善人居环

境，指导和推进全区市政道路建设和村镇建设工作；二是推

进道路“精细化、品质化”养护理念，承担由区本级负责的城

市道路、桥梁、隧道养护维修的组织实施工作；三是加大执

法力度，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确保营运市场安全有序；四是

完善我区物业管理政策体系构建，加强房屋和物业行业管理。

2.年度主要支出计划

市政建设方面：负责区本级政府投资性市政基础设施建

设、农村公路及环境提升等建设（含征地拆迁及管线迁改等）

工程管理工作，推进白云湖大道升级改造、白云新城周边道

路升级改造、“四好农村路”等项目建设。对村内主干道进

行升级改造、景观提升、环境综合整治，进一步完善基础设

施建设，提升人居环境水平。

市政管理方面：负责区本级管养的城市道路、桥梁、隧

道、养护维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区本级管养

的路灯维护管理工作，负责区本级城市支路及以下的交通设

施（标志、标线）维护管理工作等。

交通物流方面：一是根据市交通战备主管单位要求及区

交通战备工作实际开展交通战备工作任务；根据《广州市停

车场条例》《广州市停车场经营管理规范》等文件要求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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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日常管理工作巩固我区停车场行业治理成果，进一步提升

我区停车服务水平，开展我区停车场管理工作。二是根据《广

州市白云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转运隔

离管理工作专班工作方案》、《广州市白云区新冠肺炎防控

指挥办转运隔离管理工作专班关于印发广州市白云区新冠肺

炎本土疫情涉疫人员转运工作指引（第二版）的通知》，我

局负责协调交通运输力量，保障需转运人员的转运工作。三

是开展区道路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会议，督促

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、消防及源头治超责任；四是组织建

设我区治超非现场执法点，加强路上载重车辆监管；五是完

善治超基础设施建设，严厉打击非法超限超载运输，有效保

护公路桥梁交通的安全畅通。

房屋物业管理方面：一是通过物业项目巡查工作，检查

日常管理情况，督促安全隐患整改，保障业主生命及财产安

全；二是完成削坡建房风险安全巡查，掌握安全隐患情况，

指导开展整治。三是加强历史建筑安全巡查，做好历史文化

保护工作；四是完成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和质检工作。五是

按要求组织开展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工作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（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）

1.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

2023 年，我部门总收入 177，641.78 万元，总支出 177，

641.78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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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部门预算支出情况

2023 年，我部门支出 177，641.78 万元，预算完成率

99.68%。

基本支出。年度预算 8,781.68 万元，支出 8,436.54 万

元，完成预算的 96.07%。主要用于人员支出、日常运作经费

支出等。

项目支出。年度预算 169,438.96 万元，支出 169,205.25

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9.86%。

（五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

2024年 6月，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对本级及下属单位支

出专项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内容为：（1）部门整体支出绩

效目标自评；（2）专项绩效自评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2023年我局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98.9分，自评结果为“优”。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
市政建设方面：

单项工程验收及时率

年度目标值为“95%或以上”，根据白云区县道 X264 江

村大桥重建工程、白云湖数字科技城亭岗启动区基础设施建

设工程、华侨糖厂首期路网工程等 3 个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，

以上三个项目均在 2023 年度内按时按要求完成工程验收，单

项工程实际及时验收次数 3 个/单项工程计划验收次数 3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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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100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次数

年度目标值为“0”次，区住房建设交通局 2023 年负责

实施的道路工程项目，在 2023 年度建设期间无发生重大安全

生产事故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市政管理方面：

2023 年所有项目效益全部达成预期指标，绩效目标实

现。项目实施带动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可持续效益，公

众满意度等情况均达到预期指标。

交通物流方面：

加强安全生产培训预期值为“安全生产培训 2 场以上”，

2023 年以来开展 4 场安全生产培训，覆盖道路运输企业 700

余家，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积极压实行业

主体安全管理责任，已完成。

房屋物业管理方面：

通过项目实施，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加强了房屋结构

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管，降低的房屋结构安全风险；提高了物

业服务企业服务质量，有效调解群众矛盾，维护社会和谐；

加强了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保护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
市政建设方面：

工程量完成率(%)

年度目标值为“90%或以上”，根据《广州市白云区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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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和交通局关于报送 2023 年工作总结和 2024 年工作计划

的函》，白云区 2023 年推进道路建设项目 99 个，全年完成

投资约 86 亿元（年初目标 85 亿），实际完成工程量 86 亿元

/计划完成工程量 85 亿元*100%=101%，指标完成率 101%。

工程验收合格率(%)

年度目标值为“90%或以上”，根据白云区县道 X264 江

村大桥重建工程、白云湖数字科技城亭岗启动区基础设施建

设工程、华侨糖厂首期路网工程等 3 个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，

工程验收均满足条件，(验收合格的子工程数目 3 个/纳入验

收子工程总数目 3 个)*100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建设成本节支率

年度目标值为“3%或以上”，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和项目施工合同，按照建设成本节支率=（可研批复价

-合同价）/可研批复价*100%，其中华远路和永凤路工程节支

率 17%、湖滨东路（华快南辅道-湖滨南路）节支率 16%，以

上 2 个项目的建设成本节支率均超过 3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市政管理方面：

对白云区管路灯和市政道路标志标线进行了日常养护和

抢修维护，确保区管路灯亮灯率 90%以上和保障了城市道路

交通标志标线的正常使用，完成全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安全

检测，道路附属设施整治维修，应急设施设备采购、档案整

理、招标、培训和宣传工作，推进大源村路灯改造工程和白

云区“城中村”路灯查漏补缺项目的实施，不断完善我区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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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设施建设。

路灯亮灯率，年度目标值 90%，年度实现值 99%，指标完

成率 100%。

检测桥梁完成率，年度目标值 100%，年度实现值 100%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交通设施（标志、标线）项目验收合格率，年度目标值

95%，年度实现值 98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交通物流方面：

队伍组建数

年度预期值为“1支以上”，实际完成值“1支”。本年

度根据上级要求，组建交战队伍 1支，全部达成。

停车场检查数量

年度预期值为“100家次以上”，实际完成值“202

家次”。

本年度检查经营性停车场 202家次，落实停车场的监督

管理，全部达成。

资金支付率

年度预期值为“95%以上”，实际完成值“100%”。按

照项目进度，已完成全部资金支付。全部达成。

高速收费站核酸监测点

年度预期值为“18个”，实际完成值为“18个”。已按

照疫情防控需求，设置核酸检测点。全部达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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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非现场执法点建设

预期值为“完成 1个非现场执法监测点建设”，实际完

成白云堡治超非现场执法监测点的建设，并投入运营。已完

成。

应急运输运力保障车辆

预期值为“65辆”，实际值为组建了“65辆”的应急运

输运力保障。已完成。

卸货场服务车辆数

预期值为“6000辆以上”。实际值为“15824辆”。已

全部完成。

房屋物业管理方面：

物业小区巡查覆盖率、既有建筑玻璃幕墙检查覆盖率、

农村削坡建房风险核查率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核

查率、房屋安全核查率指标，年度目标值均为 100%，年度实

现值 100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业务种类较多、专业性强，支出指标设置不够合面，

大部分项目缺失成本指标、时效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。。

2.部门整体绩效指标超预期完成，部分指标值预期值过

低，导致有些指标上半年已经超额完成，不能完整反映全年

支出情况。

3.各项目绩效指标设置选取部分不具有代表性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1.将进一步加强学习，合理设置绩效指标，完善工作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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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机制，提升工作效能，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2.在设置项目绩效目标时要全面完整，设置成本指标、

时效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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